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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印章使用、管理规定

皖电大办〔2014〕66 号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印章及校内各单位、处室印章的制作和管

理，使印章使用更加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在学校原印章管理办法的基础上，

结合学校现在的实际情况，修订出台本规定。

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、启用及更新、废止

第二条 学校印章（指学校党委、行政印章、钢印）、校领导签字章，

经校领导批准后，办公室统一刻制；学校成立新的处级机构或处级机构更

换名称，依据学校机构设置的有关文件，由办公室统一刻制印章。新印章

需经办公室行文后方可启用。

第三条 专用印章刻制，由使用单位、处室提出书面申请，报分管校领

导审核、学校主要领导审批，经办公室备案后，方可办理刻制手续。

第四条 印章损坏、式样和规格发生变动的，学校印章、校领导签字

章由办公室报经校领导批准后重新刻制更新，校内各单位、处室印章由其

写出书面申请报办公室复核后刻制更新，印章更新不发启用通知。因机构

变动、印章式样、规格改变或其它原因造成印章停用，需在办公室统一登

记备案。作废印章移交学校档案室归档保存。

第三章 印章的管理和使用

第五条 学校印章和校领导签名章由办公室综合科负责保管和监印；学

校各部门、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保管本单位、处室印章及有关专用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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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印章、校领导签字章使用的范围和程序

1.以学校名义印发的正式文件，经办单位、处室需持校领导签发的文

件底稿直接到办公室用印。

2.以学校名义上报的各类报表、材料，由经办单位、处室主要负责人、

分管校领导审核，报校学校主要领导审批后，方可用印上报。

3.以学校名义签订的各类合同、协议等，须经学校主要领导签批用印。

4.学生学籍方面的材料（包括入学通知书、学生证、毕业生登记表、

在籍或毕业证明等），经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签批后，由职能部门工作人

员到办公室登记用印。

5.历届毕业生学籍档案材料、学历证明等，经档案室查证后，直接到

办公室用印。若因学籍材料丢失，档案室无从查证，需由相关业务部门核

实，经分管校领导签批后，方可用印。

6.学校颁发的各类证书、证件、奖状等，由承办部门造册、其主要负

责人审核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，加盖学校印章；若以文件印发名单，可

持正式印发的文件直接到办公室用印。

7.本校教职工因公或因私需由学校出具介绍信或证明材料的，一律凭

所在单位、处室或相关业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签字或加盖部门公章的证明

（其中出国（境）材料、职工收入证明由人事处审核签字；住房材料、婚

育证明等由总务处审核签字），经办公室负责人审核、登记后方可开具证明

和用印，重大事宜应报学校主要负责人签批。有关用印证明和介绍信存根

均保存备查。

8.需加盖校长签名章的材料须经校长本人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
第七条 严禁在空白介绍信、空白证件、空白奖状及证书、空白信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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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白纸等无具体内容的凭证或纸张上加盖印章，因特殊情况需要的，须经

学校主要领导批准。

第八条 任何人不得将印章擅自带离用印办公地点。如确因工作需要带

出时，由用印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报学校主要领导批准，印章管理人员应

在用印现场监章。

第九条 办公室印章管理人员要对用印情况进行登记，对留存的材料定

期进行编号、整理、立卷归档。重要的文件、材料、报表等，要保留领导

签字的底稿或者复印件备查。

第十条 在使用学校印章时，如遇特殊情况，由办公室负责人报请分管

办公室的校领导决定。

第十一条 校内各单位、处室使用学校印章，除第六条中规定可以直接

到办公室用印的情况外，一般须填写《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印章使用签批单》。

第十二条 严格按规定管理和使用印章。因管理和使用印章不当，给学

校、有关部门造成损失的，要追究有关当事人责任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印章使用、

管理暂行规定》（校办字〔2002〕3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